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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中“阴阳”理论与唯物辩证法中
“矛盾”理论的比较

徐榕浩 楚洪波▲

摘 要 阴阳学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主要内容之一，它蕴含着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

其最早起源于《易经》，后在中医学的经典《黄帝内经》中得到了较为系统的阐述，把阴阳看作一对矛

盾就是《内经》中阴阳学说的内容之一。现代唯物辩证法中也有“矛盾”这一核心内容。这两个”矛盾

“有着一些明显的相同之处，这体现出阴阳理论已经有了一些自发辩证思维。同时两者又有着一些

不同之处。基于它们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便不能将两个理论中的“矛盾”简单地等同起来，但也

不能将两个“矛盾”看作两个完全无关的理论。本文将围绕前人极少探讨的几个新的方面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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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辩证法经过长期的研究和发展，其主体内容

被概括出了三大规律，即对立统一、质变与量变、否定

之否定。其中对立统一即为矛盾，被广泛运用于解释

世界的一切变化。《黄帝内经》（下文简称为《内经》）中

的阴阳则是事物或现象之间或内部相互对立的两个

方面的基本属性，是认识世界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

论。它的基本内容被历代医家总结为对立制约、互根

互用、消长平衡、交感互藏、相互转化几个部分。其中

对立制约与互根互用被结合起来，成为了阴阳的“对

立统一”理论，也可以被看作阴阳之间的矛盾，被运用

于解释自然、社会政治及道德伦理。两个“矛盾”常被

模糊等同或是混淆，少有将阴阳之矛盾与唯物辩证法

之矛盾细节上的异同进行仔细对比者。虽然部分学

者曾对阴阳与唯物辩证法中的矛盾论进行过比较研

究，但只有部分研究内容达成了共识，其结论尚不统

一，仍然有可补充及商榷之处。为此，笔者从极少被

探讨的几个方面（即同一性与斗争性、普遍性、结果与

归宿三个方面）出发，对《内经》中阴阳的矛盾（下文简

称为“阴阳”）和唯物辩证法中矛盾（下文简称为“矛

盾”）进行比较，探讨两个“矛盾”的相关性与差异性。

1 “矛盾”的同一性、斗争性与“阴

阳”的对立制约、互根互用

1. 1　同一性与互根互用　同一性与斗争性是唯物辩

证法“矛盾”中最重要的部分，是矛盾的基本哲学范

畴。矛盾的同一性或统一性是指矛盾着的对立面之

间的内在的、有机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体现着对立面

相互吸引、相互结合的趋势[1]。其同一性使矛盾两方

面联系与运动有了前提条件，远离了“形而上学”的罗

网。矛盾的同一性不是简单的将矛盾的两方面随意

丢进一个统一关系中，而是包含了丰富的内涵，包括

双方互相依存、一方的存在和发展必须依靠另一方的

存在、双方相互包含、相互渗透、在一定条件下会向自

身的对立面发展。而《内经》中阴阳的互根互用则体

现了阴阳双方互为根本、互以为用的思想。在《内经》

中有“孤阴不生，孤阳不长”的说法，表明《内经》中阴

阳同样是相伴存在的，没有单纯的阴与阳。王冰在

《次注黄帝内经素问》中以“无阴则阳无以生，无阳则

阴无以化”做了进一步解释。《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又

有“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阐述了阴阳

双方的发展依赖着它的对立面。矛盾两方面相互包

含渗透、相互转化的特性在《内经》中也同样有“阴中

有阳，阳中有阴”与“重阳必阴，重阴必阳”的内容来描

述这两种特性，并据此在临床实践中出现了“阳中求

阴”“阴中求阳”的治疗方法。综上所述，“阴阳”互根

互用所表述的同一性与“矛盾”同一性的丰富内涵几

乎做到了一一对应，因此可以认为二者在同一性上有

着同样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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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斗争性与对立制约　矛盾的对立或斗争性是指

矛盾双方互相排斥，即互相反对、互相限制、互相否定

的属性，体现着矛盾双方相互分离的趋势[2]。这种趋

势无时无刻不存在于事物之间与事物内部。与同一

性一样，“矛盾”的斗争性也存在着丰富的内涵。简单

可概括为，事物之间有着激烈的暴力的对抗性斗争与

缓和的非暴力的非对抗性斗争，事物内部亦是有着激

变性及剧烈变化的对抗性斗争和“相互协调”“自我批

评”式的非对抗矛盾。每当斗争到最后便会推动本矛

盾向着下一个矛盾转变。“阴阳”的斗争性的论述多表

现在其对立制约的内容中。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谓“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为“制约太过”，“阳虚则

阴盛”“阴虚则阳亢”是“制约不及”，从而形成了阴阳

失调的病机变化”[3]；又如《素问·六微旨大论》言“变化

之相薄，成败之所由”，说明事物内部包含着肯定和否

定，即化与变这两种因素在相互斗争着[4]。《内经》通过

对“阴阳”斗争性（即阴阳的对立制约）的深刻认识，创

新性地在临床实践中利用了这一规律，以矛盾某一方

的对立面来制约它本身，使其回归平衡状态，并在《素

问·至真要大论》中提出“寒者热之，热者寒之”等观

点，充分说明《内经》对阴阳间的斗争性与“矛盾”一样

有着一定的认识。

相比于”阴阳“对同一性认识的准确，笔者认为其

对斗争性丰富内容的认识是相对不足的。《内经》中

把”阴平阳密“看做理想的状态，并且多次强调阴阳的

平衡才是阴阳正确的关系，这就让它对斗争性的观点

看似走向了“形而上学”的方向。《内经》的总体思想中

也确实更加强调同一而有些忽略斗争。我们知道“矛

盾”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

时易逝的，而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

绝对的[5]。这就不得不让人在比较中认为《内经》一方

面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矛盾不能调和，斗争普遍存

在，另一方面有时又主张取消矛盾，反对斗争[6]，这种

观点有部分是正确的，但通过对《内经》进一步的认

识，便能得知阴阳无论如何的平衡都没有哪怕一点静

止的内在因素。更不会有取消矛盾，反对斗争的观

点。《内经》所说的平衡就好比两个势均力敌的力士掰

手腕，虽然表面上有着纹丝不动、看似静止的表象，但

其斗争的本质却是客观存在的。虽然《内经》并没有

反对斗争，但其反对所有对抗性斗争是事实。阴阳容

不下激变与矛盾双方的整体转变。阴阳中并没有真

正的对抗性斗争，有也是异常的病理状态，需要及时

的矫正。

通过比较，可以得知《内经》“阴阳”对同一性的认

识与“矛盾”对同一性的认识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

各个维度都是近似的。但前者在斗争性上并不能涵

括后者的丰富内涵。“阴阳”对斗争性认识的不足将使

阴阳作为矛盾的归宿走上与唯物辩证法中的矛盾完

全不同的道路。

2 “矛盾”与“阴阳”存在的普遍性

在“矛盾”理论中普遍性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它是

唯物辩证理论中每个矛盾能够相互联系，相互变化、

发展的理论基础。《内经》对阴阳学说的阐述中也多次

涉及到阴阳这对矛盾普遍存在于万物，在自然世界中

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两者的普遍性是否一致主要需

看两个方面。其一，“阴阳”是否如“矛盾”那样存在于

事物的全部阶段，其二，“阴阳”普遍性的范畴是否能

够如“矛盾”一样普遍，这也是存争议最大的部分。

“矛盾的普遍性，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

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

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7]。这是毛泽东对矛盾普遍

性的高度概括，说明了这种事物处在同一个系统中相

互依存、相互统一又相互斗争、相互排斥的趋势存在于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领域的各个角落，甚至运动

与运动趋势中。“位移之所以能够实现，也只是因为物

体在同一瞬间既在一个地方又在另一个地方，既在同

一个地方又不在同一个地方。这种矛盾的连续产生和

同时解决正好就是运动。”[8]即使是各种复杂矛盾发生

着复杂变化时也绝对没有一瞬间、一刹那的时间是处

于无矛盾状态的。这种时时刻刻统一，时时刻刻斗争

的存在形式也是事物不断发展、不断变化的动力源泉。

《内经》中也是如此。首先，《素问·阴阳应象大

论》中提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

父母，生杀之本始”和《素问·生气通天论》中提到“阴

阳者，万物之能始也”，据此可以看出《内经》中明确地

认为“阴阳”主宰着万物，是一种规律，是变化的来源，

是诞生与消亡的根本。符合了“矛盾”是发展动力源

泉的观点和存在于事物全部阶段的观点。此外，中国

古代哲学对“道”的理解都有着“道”无处不在的理念，

《内经》中把“阴阳”看作是天地间的道也可以证明《内

经》认为“阴阳”的存在是具有普遍性的。

其次，《灵枢·阴阳离合论》中还提到“阴阳者，数

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

胜数”，这就使“阴阳”的范畴从“天地”“万物”“生杀”

的抽象内容走向了“一”“二”“三”“十”“百”“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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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具体内容，最后演化到万万不可胜数。如此，

便与“天地”与“万物”相对应，确保了其在自然界万物

中存在的“普遍性”。至此，“阴阳”在自然界中存在的

普遍性有了充分的佐证。

综上，亦有观点认为，阴阳学说离其更进一步还

差在它没有唯物史观作为指导和缺乏对意识与物质

的正确认识，导致了《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提出：

“阴阳者，血气之男女也；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水火

者，阴阳之征兆也。”这把阴阳这对矛盾所概括的内容

做了近似明确的划定。给阴阳这对矛盾套上了“具

体”的枷锁，故而在阴阳理论概括事物的规律就有了

“有形”的限制。即凡为表露于外的、热的、实的、开放

的、无形的、急速的属于阳性特征；凡为收藏于内的、

虚的、晦暗的、屈缩的、有形的、平静的、迟缓的属于阴

性特征。这使得“阴阳”在离开自然界后用于概括社

会、思想、文化、历史等抽象的运动趋势产生了局限

性。即“阴阳属性归类所依据的是主观直觉所得材

料，本身带有或然性，未必能恰如其分地真正代表事

物运动状态的特性。阴阳属性作为运动形式的表述

是粗略地。因而牵强附会、发生误琴的事屡见不

鲜”[9]。例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发展不均衡不

充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无产阶级于资产阶级”等

这些在唯物辩证法中经典的矛盾都因为几乎脱离具

体的自然表象而无法用阴阳的矛盾体系来概括。总

结这类观点就是“阴阳范畴和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范畴

有着本质的区别，矛盾范畴对于各对立面的性质除了

指出它们是对立统一外，不加任何具体限定，而阴阳

却包含着一定的具体内容，对对立双方的性质作了某

种限定和概括，因此，阴阳仅是矛盾中的一类，是矛盾

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10]。

对于这样的观点也有人以“阴阳并不类似电学中

的阴阳那样“是矛盾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即物理学

上的特定矛盾，而是泛指客观世界一切对立（即矛盾）

而言”[11]的论点来反驳。此观点把阴阳不看作一种具

体矛盾。从而来泛指一切客观事物，包括非自然的领

域与现象的产生、发展和消亡。它将阴阳完全抽象

化，只来概括事物两方面，这种方法虽说可以“解决”

阴阳理论上的局限，但却使得阴阳失去了其丰富的内

涵，任何的两点论都可以套用这种方法来与唯物辩证

法保持一致。显然这是缺少说服力的。

笔者认为阴阳存在的局限是可以克服的。《内经》

中把人与自然看作一个整体，是“天人合一”的思想，这

种观念贯穿于《内经》的各个方面。既有“合于阴阳，调

于四时”顺应自然的方面，又有“子午流注”“因时制宜”

等利用自然规律指导临床实践的理论。可见“阴阳”

理论的运用在人体和自然界是统一的。在唯物辩证

法观念中，人类社会属于自然界，这个社会的范畴包

含了前面所说的阶级、文化与历史。虽然《内经》中“阴

阳”对自然界的解释范畴直接运用到某些方面比较牵

强，但《内经》认为人与自然与社会是一个整体，阴阳对

人体本身的解释概括就可以推演到那些不那么“自

然”的领域中去。人体中的阳气（肾阳）起着推动气血

与各项生理功能、主宰生长与发育、巩固自身抵御外

邪的作用。阴气则有着营养全身、调和制约的功能。

生命活动产生的浊以及与阳化生的卫气所对立的外

来病邪也都属阴的范畴。由此就可以将抽象矛盾的

两个对立面中新事物、历史前方的、先进的、推动历史

进程的、自身的、激进的、发展的概括为阳，将旧事物、

落后的、历史后方的、阻碍历史进程的、保守的，外部

的、循环制约的定义成阴。用这样的方法来看待一些

“阴阳”理论之前存在局限的问题，就有克服其局限的

可能。例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在历史前方和

新事物的属性划分为阳的部分，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

有阻碍历史进程的因素划分为阴的部分。生产力有

着发展的内容属阳，生产关系有着调控制约的内容属

阴等等，如此也给分析社会各个方面提供了一个新的

视角，亦给解决一些社会问题提供了新的灵感。

总之，一些观点在两者的普遍性比较时，发现了

“阴阳”无法概括的范畴，认为“阴阳”出现了朴素唯物

主义的局限。而笔者尝试略微延展了《内经》的思想，

通过“阴阳”理论中人体-自然-社会三位一体的整体

观念来“以小看大”，用阴阳解释人体的方法解释了传

统方式解释不了的内容。这样，两者在普遍性的两个

方面（普遍的范畴与全部的阶段）就都达成了一致，进

而“阴阳”的普遍性与“矛盾”的普遍性达成了一致。

3 “矛盾”与“阴阳”两者的结果与
归宿

灭亡是一切事物发展的终点，但不会归于“寂

灭”，这是唯物辩证法中对事物的认识。这种认识来

源于其对矛盾最终归宿的观点，“矛盾”认为双方力量

处在此消彼长的不断变化中，一旦矛盾双方的力量对

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便引起双方地位的相互转化，

于是新矛盾取代旧矛盾，新事物取代旧事物[12]。可

见，唯物辩证法理论中不存在永恒的事物，任何事物

都会被新的事物所替代，矛盾的一方发生巨大变化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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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是原来的那个统一体了，而是以“扬弃”的方式成

为新的统一体。

与“矛盾”不同，从《内经》对“阴阳”的理解来看，

阴阳作为一个整体只有两种结局。其一，外在表现为

平衡斗争的状态永无止境地进行下去。其二，在阴阳

某一方的剧烈变动后失去平衡，统一体彻底崩解，即

所谓“阴阳离合，精气乃绝”。举例而言，《内经》认为

人体的阴阳离散后其统一关系消失，人的生命就此终

结，这个对立统一的矛盾就彻底消失了。而唯物辩证

法的矛盾论却会认为矛盾运动一旦停止，生命也就结

束，死亡随之而来。但即使有机体生命结束，也不是

矛盾运动的终止，因为同化和异化的矛盾运动停止

了，而物理与化学的矛盾运动仍继续进行。《内经》中

并没有如此新矛盾会替代旧矛盾的观念，而是在解释

人体时，表现为矛盾的彻底消失，其在解释自然与社

会事物时，表现为永远平衡的斗争。唯物辩证法的矛

盾最终都是要被“解决”的（永恒的矛盾也会在各个阶

段得到阶段的解决），而“阴阳”最终不是僵持就是消

失。诚然，《内经》中也有疾病传变的概念，但这也并

不能理解为新矛盾替代旧矛盾。它没有一个替代的

过程，只是引入了新的因素让矛盾内部各方面的矛盾

变得更加复杂。只是一种“由此传彼”而非“此消为

彼”。两者在归宿上出现如此的不同，主要原因就是

上文所说阴阳学说对斗争性的认识较为单一，不承认

剧烈斗争会产生正面变化。“阴阳”在理解事物整体动

态发展上出现了“力不能及”的方面。

4 总结
综上，本文通过对”阴阳“的普遍性与”矛盾“的普

遍性进行了比较，探讨了两者所涵盖事物范畴的关

系；通过对比它们对同一性与斗争性的认识程度，分

析了两者对“对立统一”的理解；通过对其归宿与结局

的对照，探寻了两者对事物发展的判断。据此可见，

阴阳的矛盾与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在以上三个方面都

呈现出了部分的高度相同，但却依然不能说“唯物辩

证法的矛盾学说及规律可以用中国传统阴阳论加以

诠释和表达”[13]。基于上述比较，笔者将《内经》的思

想稍做了延伸，扩充了“阴阳”的普遍性；提出在涵盖

范畴与对“同一性”的认识上二者有着高度相同的认

识，在斗争性认识上“阴阳”有所欠缺，且基于此使二

者的归宿产生了分歧等还有待完善的观点；同时也提

及了一些学界之前的观点，并且对其表达了赞同或是

持保留意见。

通过比较分析，虽然阴阳的矛盾蕴含了明确的朴

素唯物主义与自发的辩证思想，达到了一定的哲学高

度，但其与唯物辩证法的矛盾相比存在的最大缺陷并

不是朴素唯物主义的局限，而是其对斗争性认识的不

足所导致的，故其无法准确把握事物整体的动态发

展。阴阳的这种局限使其无法领会新旧事物不断发

展与社会历史内在更迭的精髓。其在解释自然变化

时陷入了“循环论”与无限的“平衡斗争”中，因此在面

对社会历史、人文伦理时，虽然可以描述其中的矛盾

双方，却不能解释其中的变化。

《内经》中的阴阳学说主要用于传统医学的理论

与实践，在此范围内阴阳对世界的理解已经可以应

对，但要使阴阳理论能够在哲学上发挥更大的指导性

作用，就需要继续发展它的理论来克服自身的局限。

在历史上，《内经》之后少有典籍再对阴阳学说作出更

进一步的阐述。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应当充分发掘中

国传统哲学的潜力，在充分认识传统哲学、了解传统

哲学的优势与局限的基础上，对传统哲学作出新的认

识与新的理解，使其有更加宽广的适用领域和发展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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